
“工商税收合计” 数内。

2 、税收电月报。列报三十七个项目。税收电月

报的编报办法另行通知。

3、欠税月报表和税收会计年 报 表。表内 增设

“国营企业所得税” 科目。均系单独数字，不包括在

“工商税收合计” 和工商各税的 “欠税余额” 数内。

三、税收统计

根据工作需要，增设两种统计表：

（一） “国营企业所得税税额统计月 报 表”。各

地税务部门要按照表列的项目，根据统计台帐按月将

累计数填列上报。

基层税务部门都要设立统计台帐（格式由 各省、

市、自治区税务局制定），按日 根据 “国营企业 所得税

专用缴款书” 和 “上划中央国营企业所得税专用缴款

书” 回执联或报查联记帐。为了便于 和银行核 对税收

数字，税务所应按金库经收处收款日期记 帐；县（市）

税务局应按支金库转讫入库日期记帐。

（二） “国营企业所得税税源统计月报 表”，分

盈利企业和亏损企业统计。此表根据企 业 报送的会计

报表和所得税申报表 汇 总 编 报（报税务 总 局一式二

份）。

四、票证管理

（一） “国营企业所得税专用缴 款书”由省、市、

自治区税务局根据统一规定式样印发使用。 “上划中

央国营企业所得税专用缴款书”由税务总局统一印发。

（二）“国营企业所得税专用缴 款书”和 “上划

中央国营企业所得税专用缴款书” 是交纳 “国 营企业

所得税”的缴款凭证，又是会计、统计的原 始资料。要

按照税收票证管理办法，妥善管理，严密领发、缴销

手续，并在税收票证帐簿、报表内增设 “国营企业所

得税专用缴款书”和 “上划中央国营企业所得税专用

缴款书”科目，及时记帐、结帐、按 期上报领、用、

存数字。

（三）有关 “国营企业所得税” 收入 退库、科目

更正、扣款、罚金等凭证，以及填票章戳，均按照现

行工商税收票证管理的规定办理。

税务法规财政部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行关于海洋石油生产和作业

应纳各种税收的征收、 解库等有关事项的通知

1983年 7 月 9 日  （83）财税字 第156号

海洋石油税务局、天津、上海、广州、湛江分局，北

京、天津、上海市、广东省人民银行分行、分金库，

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湛江中国银行分行：

经国务院（82）国函字159号文件 批 准，财政部

成立中国海洋石油税务局（全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财

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并在上海、天 津、广州、湛

江四个地区设立海洋石油税务分局，对海 洋 石油生产

作业的各种税收，实行统一管理、统一征 收。各分局

的征收管理工作范围，财政部 已以（83）财税字 第129

号通知作了规定，并已抄送中国人民 银行，总 金库和

有关地区金库、中国银行。各海洋石油税务 分 局从七

月一日起办理有关海洋石油的各种税收业 务。为了做

好税款征收、解库、对帐等工作，现将有关 事 项通知

如下：

一、海洋石油税务局及其所属分局，为海 洋 石油

各项税收的收入机关，负责办理海洋石油 各项税收的

征收和收入退还等工作。

二、各项税款入库的预算科目按照财政部现行规

定的预算收入科目办理。

三、外国企业所得税、中外合资 经 营 企 业所得

税、工商统一税（工商税）、个人所得税的交纳均使

用税务总局统一印发的票证。城市房地 产税、车船使

用牌照税和滞纳金、罚金收据，以及收入退 还书均使

用地方税务局印发的票证。

四、海洋石油税务局及其所属分局填开的完税证

（代缴款书）一律加盖统一规定的征税专用 章，由纳

税人到银行办理税款交库。银 行 收 款 盖 章后，将 第

四、五联同时退还给填票的海洋石油税务局或 海 洋石

油税务分局。

五、关于涉外收入退还问题，为确保国 库收入的

安全，做到既严密制度，又能方便退税，财政部授权

海洋石油税务局及其分局审批。根据财政 部（81）财

预字第123号《 关于整顿和加强预 算 收入退库管理补

充说明的通知》 的规定，对于 错交 多交税款和按照规

定提取的附加、代征、代扣手续费的 退库项目，应由

纳税单位（或纳税人）填写《 退税申请书》 ，连同原

来的完税凭证（缴款书）及其他必要的证件，送原经

收税务局的征收管理处核实，由处负责人签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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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注明退税理由和退税金额，报经海洋石油税务局或

海洋石油税务分局局长（或主管副局长）审核 批准，

填开 《 收入退还书》 ，盖用财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或

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的机 关 公章（印鉴应事先送交金库

存验）办理退税手续。分别从原缴库的各该级预算收

入库款中退付。除个别错收 个人款项的退库外，一律

转帐退付，不退现金。 各海洋石油税务分局一次退税

金额在壹拾万元以上（包括壹拾万元）的，需报经 财

政部海洋石油税务局专案批准，并同时书面通知当地

金库才可予以退税。

六、外国企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及外籍个人所

得为外国货币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外 汇管理

总局公布的外汇牌价折合人民币缴纳税款；如在中国

银行开立帐户，以中国银行转 帐支票 缴 纳 工商各税

时， 则由中国银行代 收，并在完税证（代缴款书）上

加盖 “收讫” 章后，划转当地人民银行办理税款入库

手续。

七、有关海洋石油各项税收 的 缴 纳、入 库和对

帐、签证等工作，按照中央金库条例施行细 则的有关

规定办理。

以上希研究执行。

附：征税专用章式样（略）

税务法规
财 政 部 关 于 钟、 表 等 十 七 种 产 品

实 行 出 口 退（免）税 和 进 口 征 税的 通 知

1983年 7 月 9 日  （83）财税字第75号

各省、市、自治区财政厅（局）、税务局，重庆 市财

政局、税务局（西藏不发）：

为了在对外贸易中 贯 彻 国 家 的 “奖出限入”政

策，扩大工业产品出口，保护国内生产，进一 步适应

对外经济交往日益发展的新形势，经与有关部门研究

决定，对钟、表等十七种产品及其零部件从1983年 9

月 1 日起，实行出口 退（免）税，进口征税。具体办

法如下：

一、实行范围：钟、表、自行车、缝纫机、照像

机、电风扇、洗衣机、电冰箱、收 音机、收录机（包

括录音机、收录两用机）、录像机、电 视机、袖珍电

子计算器、空调机、金笔、铱金笔、圆珠笔等十 七种

产品及其零部件。

二、凡外贸企业及各工业主管部门进出口公司经

营出口的上述商品（包括外贸企业进料加工出口的产

品），在商品出口后，将最后生产环节所 纳的工商税

税款，退还给出口单位；对已实行增值税的缝纫机、

自行车、电风扇三项产品，将已征的增值税退还给出

口单位。

出口商品应退税款，按其实际出口数量，依 照外

贸收购价格和适用税率计算，由出口单位凭有关证明

向本单位所在地税务机关申请退税，经税务机 关 审查

核实后办理退税。属于中央外贸企业和中央各主管部

门进出口公司经营的，应退税款由中央预算收入退库

（列工商税或增值税科目）；属于地方外贸 企业和地

方主管部门进出口公司经营的，应 退税款作地方预算

收入退库。

三、工业企业直接经营出口本企业生产的上述商

品，在商品出口后，凭有关证明向企业所 在地税务机

关申请免征工商税；对实行 增 值税的 缝 纫机、自行

车、电风扇三项产品，则按照先征后退的计算方法，

退还增值税。

四、一切单位（包括对外经济贸易部所属的外贸

专业公司）进口上述商品，均应照章征收 进口环节的

工商税或增值税，应征税额依照下列公式计算：

（到岸价格+关税）÷（ 1 -工商税或增值税税 率）

= 计税价格

计税价格 ×工商税或增值税税率= 应征税款

对上述商品征收的进口环节工商税或 增 值税，由

海关在征收关税的同时代征。所征税款直接就 地交入

中央金库。

为加工上述商品出口而进口的原 材料、辅料、包

装材料和零部件，其征免工商税问题，仍 按国务院国

发〔1980〕315号文件规定办理。

五、过去对进出口上述商品所作的 减免税规定，

一律废止，改按本通知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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